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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農業建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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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農業面對國內外新情勢及加入國際關貿總協後可能產生之衝擊，台灣省政府特於

去（八十二）年十月召開「台灣省農業建設會議」，獲致非常重要而具體的三項農業建設新

方向之結論：一調整產業結構、健全產銷體系。二建設富麗農村、增進農民福祉。三善用農

業資源、加強生態保育。另調整策略與措施如下： 

一、發展重點產業、建立健全產銷體系 
1.稻米為國人主要糧食，必須列為重點產業保護。惟為提高稻田生產效率，將北部雙期作田

地區改為一期水稻一期雜作或綠肥作物；繼續推行水旱田集團栽培，並推動濕榖收購及稻

米分級制度。 

2.水果、蔬菜、花卉、水產品、毛豬、肉雞、蛋雞等七大產業與民生息息相關，應列為重點

產業。配合市場需求及產銷狀況分別規劃成立專業生產區，整合農民產銷班隊，落實適地、

適作、適量，建立以市場為導向之生產理念。 

3.具有地區特性或高經濟價值之農產品，如花生、紅豆、食用菇類、牛蒡、荼葉、草莓、金

線蓮、蘭花、種苗、鮮奶、觀賞魚類等產業，輔導經營現代化，建立品牌信譽。 

4.漁業經營方面，配合環境污染防治，妥善規劃陸上養殖，積極輔導不適漁業轉營，發展海

面養殖海業，設立栽培漁業中心，輔導漁船充實設備，加強海上巡護，建立漁業秩序。 

5.擴大獎勵設施栽培，以穩定生產及提高品質，並擴大農場規模，推行經營管理自動化、機

械化及共同作業，以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增加市場競爭力。 

6.開發新產品，促使農產品多樣化、高級化，並調節產期，以迎合消費者需求，均衡市場供

需。 

二、加強農、漁、畜產品產銷失衡緊急處理 
1.容易發生產銷失衡農產品，加強供需預測與市場行情報導，以便事先研訂因應措施。 

2.為穩定夏季蔬菜生產，推行網室蔬菜栽培，並於災後緊急獎勵農民復耕種植短期葉菜價，

及早全面恢復正常供應。 

3.於畜產品發生價格大幅下跌時，利用毛豬平準基金及家禽基金，緊急收購屠宰凍存。 

4.對於不耐寒冷之養殖魚類，加強寒害預警，並宣導避免越冬，減少損失。 

5.加強進口農產品防疫檢疫及管理追蹤，並有效防杜走私，以免打擊國內農產品。 

6.寬列農、漁、畜產產銷失衡緊急處理準備金，以提高農產供需失調應變能力。 

三、促進運銷現代化、改進產品貯藏加工 
1.規劃遷建台中市、基隆市、西螺鎮等三處果菜市場，於中、南部地區興設花卉批發市場二

處。 

2.輔導農民團體完成現代化包裝處理配送中心十五處，設立一百家直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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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農民團體與業者發展水產品、豬肉、雞肉等肉品垂直整合業務，建立冷藏運銷鏈，發

展屠體分切、包裝、儲運、配送等業務。 

4.輔導有經營意願及行銷能力之農民組織或團體，從事食品加工業務，或輔導其與民營加工

廠合作，開發具有市場潛力之國產加工產品。 

5.為調節蔬果供需，研究由糧食局提供桃園糧管處之稻米冷藏庫場地，供省農會經營果菜調

配中心之用，並由糧食局提供農會部分糧倉，改建為加工廠或冷藏庫，以供蔬果加工、冷

藏之用。 

6.輔導業者加強畜禽產品加工過程之品管及檢驗，建立加工廠 GMP制度，產製符合 CAS、

CNS之優良產品。 

7.輔導漁民團體籌設漁產品蓄養及貯運處理中心，以蓄養活魚、貯藏及調節魚貨，提供活魚

及生鮮魚貨。 

四、加強農業科技研發與轉移 

1.加強水稻良質米品種選育與栽培管理技術。 

2.研發園藝作物栽培自動化技術、種苗生物技術、設施園藝之本土化栽培技術、農藥殘留測

定技術、優良球根花卉品種選育及快速繁殖技術，以及產期調節技術。 

3.研發建立家禽餵飼連線自動化系統，禽、畜產品殘留藥物快速檢驗及廢棄物資源再利用等

技術。 

4.加強研究養殖漁業餵飼、循環水利用、海面箱網養殖、魚病防治、沿近海栽培漁業與漁業

資源復育等技術。 

5.開發花卉、蔬菜及魚、畜產品等之保鮮及冷凍技術。 

6.加強米食、水果及小型食品等自動化加工生產技術之開發。 

7.研發改進包裝設計、儲運方法、容器規格等新技術。 

8.訂定農業科技轉移獎勵辦法，評估轉移投資效益，補助或獎勵民間投資應用，並以農業改

良場為中心，輔導區內之鄉鎮組成專業產銷班，由專責人員指導推廣。 

五、加強農漁村綜合建設、增進農漁民技能 
1.規劃建設兼具產業及地區特性，農業生產企業化、農民生活現代化、農村生態自然化之富

麗農漁村，作為發展本省農漁村藍本。 

2.加強輔導農民整建農宅，促進農村社區更新，改善農民生活環境。 

3.充分利用現有文化設施及其他社會資源，舉辦農漁村文化活動，並輔導開辦農民教室，傳

授現代及傳統文化技藝。 

4.加強產業道路、農路興建及整修，改善農村交通。 

5.加強農村社區環境綠美化，提高農村生活素質。 

6.加強辦理農村青年農業專業訓練，提升農業經營管理知能。 

六、減輕農業經營損害、安定農漁民生活 
1.改進農業天然災害發生時之救助辦法與作業程序，減輕受災農民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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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應加入關貿總協後進口農產品對國內農民之衝擊，落實「主要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辦

法」，並寬籌救助基金，擴大救助範圍及提高救助標準，以減輕農民損失。 

3.配合中央積極改進農漁民保險制度與實施方法，以安定農村社會，增進農漁民褔祉。 

4.配合中央推行農民年金保險工作，期以照顧農民老年及離農後之生活。 

5.研議修正農漁會法，增訂農漁會得經營農漁畜產品之進、出口，經營休閒農業，辦理會員、

贊助會員之互助及產物保險，恢復股金制度，健全農漁會組織功能。(待續) 


	¥xÆW¬Ù¹A·~«Ø³]¤è®×
	½s¿è«Ç1995ªá½¬°Ï¹A·~±M°T12:2-3


